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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概述 

1、本次投资基本情况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自成立以来

一直专注于安防行业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目前，安防行业正从产品竞争向解

决方案、运营服务等领域的竞争延伸。公司于 2014 年启动了向安防整体解决方

案服务商的变革，并持续看好安全运营服务业务的广阔发展空间。基于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公司拟与控股股东傅利泉先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安全运营服务平台公

司，统筹管理公司安全运营服务业务在全球范围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深化公司主

业。该平台公司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上市公司持股 75%，傅利泉先

生持股 25%。 

该项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关联关系说明 

出资人傅利泉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

总裁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并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安防运营平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傅利

泉先生、陈爱玲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人傅利泉先生、陈爱玲女士

将回避表决。 

 

二、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大华安全运营服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其中，上市公司出资 7.50 亿元人民币，自

然人傅利泉出资 2.50 亿元人民币。出资人可以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逐步

完成出资。 

3、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50 亿元 



通过设立安全运营服务平台公司，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在安全运营服务领域

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安防行业的龙头地位，通过外延发展，提升公司

综合实力，凸显公司核心价值，引领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为公司全球化战略和未

来持续、健康、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长远

利益，不会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四、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傅利泉先生发生关联交

易。 

 

五、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核查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不存在

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此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规范合法，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等资料的审

核，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合作双方的相关出资比例严格依照《公司法》等法

规的规定，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有利于加快

推进公司在安全运营服务领域的战略布局，且符合公司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安全运营平台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在安全运营服务领域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安防行

业的龙头地位，鉴于平台公司在成立初期存在收益不确定性和一定的风险，本次

公司采用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且由上市公司控股的方式，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资

金安全，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发挥上市公司的品牌效应与控股股东的资金优势、

投资经验，实现多方共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案表决，



也没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

为，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7 月 10 日 

 




